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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专项资金根据国家和省确

定的重点任务和重点项目，使用方向分为：高职“提水平”和中职

“强发展”。2023年度安排教育发展专项（职业教育“扩容、提质、

强服务”）资金 60000万元，其中：高职“提水平”40000万元，中

职“强发展”20000万元。

（二）资金分配方式

专项资金均已足额及时到位，按照加强统筹、突出重点和分

类安排的思路，统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

避免资金安排碎片化。资金安排用于推动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和

终身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避免资金安排面面俱到。根据中职教

育、高职教育各自特点，区分项目类型、地区差异、隶属关系等

采用不同方式予以安排。

（三）主要用途

高职“提水平”部分主要用于：1.国家“双高计划”省财政支

持资金，安排 5120万元。用于有关学校实施国家“双高计划”项目

建设。2.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奖补资金，安排 34485 万

元。用于支持学校落实国家和省工作部署，实施“创新强校工程”

建设规划，重点保障国家和省高职教育政策任务和重点项目。3.

高职教育工作经费，安排 395万元，统筹用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

和终身教育工作相关的宣传、评审、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费用。

中职“强发展”部分主要用于：1.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

发展奖补资金，安排 19805万元。用于奖补经济欠发达地市加强



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调整优化中职学校布局结构，改善办学条

件。2.中职教育工作经费，安排 195万元。统筹用于推进中职和

终身教育工作相关的宣传、评审、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费用。

（四）扶持对象

高职“提水平”扶持对象：1.支持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 11

所省属、市县属公办高职院校，其中，省属 6所、市县属公办 5

所。按照财政隶属关系，深圳市属公办 2所和央属 1所，省财政

不予支持。根据安排计划，本次安排 8所。2.支持参加 2022年度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的 62所公办高职院校，按照计

划予以定额资助。

中职“强发展”扶持对象：统筹用于推动 14 个欠发达地市

加强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调整优化中职学校布局结构，改善办

学条件，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因江门市仅恩平等个别县区视作

粤东西北地区，不具备可分配的因素，建议按照平均水平定额安

排扶持资金。

（五）2023 年度绩效目标

1.高等职业教育。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完成

2023 年年度建设任务；高职院校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

程”建设规划 2023 年各项建设任务，重点建设 300 个左右省级

高职教育高水平专业群。

2.中等职业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 40 所左右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按时并高质量完成 2023 年年度建设任务，调整优化

布局结构，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毕业就业率和就业满意度

达到 2023 年预定目标，服务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专项资金下达均经过会议

研究，程序规范、分配合理，资金投向和使用符合政策要求，目

标设置合理具体、资金管理到位、资金支付合规，项目实施良好，

资金使用效益明显。充分发挥专项资金引导作用，重点保障国家

和省高职教育政策任务和重点项目，推动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效显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稳步

提升，服务重大战略水平明显提升。

综合资金权重，本项目绩效评价高职“提水平”得分为 99.54

分、中职“强发展”得分为 95.48 分。经综合分析，本次自评得

分为 97.51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3 年，省级财政安排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专

项资金 60000 万元，按预算计划安排实际下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统计，有关地市、学校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和财政国库指

标后，按照项目资金补助用途，省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实际支出

50909.48 万元，支出率为 84.85%。从资金使用方向来看：一是

高职“提水平”安排 40000 万元，支出 38450.29 万元，支出率

为 96.13%；二是中职“强发展”安排 20000 万元，支出 12459.19

万元，支出率为 62.3%。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高职“提水平”。



①过程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金管理指标 1 项：资金支出率。截至 2023 年底，资金支

出率为 96.13%，主要是个别用款单位项目库项目提前谋划、准备

不足，导致部分项目支出进度缓慢。

事项管理指标 1 项：监管有效性。2023 年，广东省教育厅印

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省级教育发展专项（职业教

育“扩容、提质、强服务”）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同年 11

月，为规范和加强资金监管，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教育厅联合

印发《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资金管理办法》，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②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 3 项：分别为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数（45 所）、入

选国家“双高计划”学校数（14 个）、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业

群数量（300 个左右）。据统计，3 项指标均达到了年度预期目

标。其中，45所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计划（30所建设单位、

15所培育单位）按照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原则，顺利完成年度建

设任务；2019 年立项建设的 14 所国家“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仍

在第一轮建设周期（2019-2023 年）中；311个省级高水平高职专

业群持续推进建设，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全部通过中期检查，优

良率 80.7%。

质量指标 3 项：分别为国家“双高计划”建设任务（按建设

任务清单要求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建设任务

（按建设任务清单要求完成）、“双师型”专任教师占比（≥60%）。

2023 年，14 所国家“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均完成了 2023年任务



和项目收官工作；90所高职院校均参加 2023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

“创新强校工程”考核并完成相关建设任务；2023年我省高职院校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比 63.4%。以上 3 项指标全部达成预期目标。

时效指标 2 项：分别为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建设

任务完成进度（按当年度建设计划进度要求完成）、国家“双高

计划”建设任务完成进度（按当年度建设计划进度要求完成）。

截至目前，14 所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已完成 2023 年度绩

效自评工作，90 所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强校工程”建设任务完成

进度达 100%。以上 2 项指标全部达成预期目标。

成本指标 2 项：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建设项目预

算控制（实际支出不超预算）、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项目预算

控制（实际支出不超预算），据统计，90 所高等职业院校“创新

强校工程”建设项目和 14 所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已完成

2023 年度任务，实际支出不超预算，达成年度预期目标。

③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 3 项：分别为高职院校服务发展能力（进一步

提升）、普通高职毕业生 8 月 31 日去向落实率（≥85%）、普通

高职学生报到率（≥75%）。据统计，2023 年高职院校服务社会

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全省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深化供给侧培养模式改革，其中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佛山市“两

高四新”产教联合体获国家立项，立项数位居全国第二，培养了

大批对接岗位、产业所需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普通高职毕业

生去向落实率和学生报到率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1 项：高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2023



年高职院校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和学生专业技能大赛，组队参

加国赛获奖 15 项、196 项，分别位列全国第一、第三位，达到预

期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2 项：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90%）、雇

主满意度（≥85%）。据统计，2023 年我省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雇主满意度分别为 91.06%、98.16%，均达到预期目标。

（2）中职“强发展”。

①过程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金管理指标 1 项：资金支出率。截至 2023 年底，资金支

出率为 62.3%，主要是因为部分地市的项目库项目提前谋划、准

备不足，导致专项资金未能及时支出。

事项管理指标 1 项：监管有效性。2023 年，广东省教育厅印

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省级教育发展专项（职业教

育“扩容、提质、强服务”）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同年 11

月，为规范和加强资金监管，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教育厅联合

印发《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资金管理办法》，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②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 2 项：建设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数（40

所左右）、欠发达地区省级中职教育“双精准”示范专业数（120

个左右）。2021 年立项建设 88 所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周

期为 4 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算起），欠发达地区包括粤东西

北 14 个地市和江门市（仅台山、开平、恩平等个别县区），2023

年建设 42 所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湛江艺术学校中



期验收未通过）；推进 140 个欠发达地区省级中职教育“双精准”

示范专业建设，启动第二批“双精准”专业验收工作，扩大优质职

业教育资源供给，完成预期目标。

质量指标 2 项：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项目建设要

求（按年度建设任务要求完成）、“双师型”专任教师占比（≥60%）。

据统计，2023 年加强欠发达地区 42 所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全省中职学校“双师型”专任教师占比

66.02%，完成预期目标。

时效指标 2 项：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

务完成进度（按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求完成）、中职学校校园改

造升级任务完成进度（按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求完成）。截止 2023

年底，42 所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和中职学校校园改造

升级任务已完成 2023 年度建设任务，完成预期目标。

成本指标 1 项：欠发达地区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项目预算

控制（实际支出不超预算）。据统计，42 所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

平中职学校已完成 2023 年度任务，实际支出不超预算，完成预

期目标。

③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 2 项：分别为中职毕业生就业率（≥93%）、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5%）。据统计，2023 年均完成预期

目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1 项：中职学校吸引力（进一步提升）。2023

年中职学校（不含技工院校，下同）招生数 33.65 万人、在校生

96.51 万人（较上一年在校生 94.22 万人增长 2.43%），中等职



业学校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完成预期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2 项：中职学校学生满意度（≥85%）、雇

主满意度（≥85%）。据统计，2023 年均达到预期目标。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2023年，我省职业教育成效突出。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佛

山市“两高四新”产教联合体获国家立项，267种教材入选首批“十

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46项教学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获奖 21 项，立项（获奖）均位

列全国前列。

1.高等职业教育。一是达标工作效果初显。省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定期会商、挂

点包片、专项督查、定期调度、信息通报等制度，坚持“一校一策”

制定方案，开展专项督导，压实举办方和学校主体责任。聚焦基

建难点堵点，建立达标工程项目库。据初步统计，相比 2022年，

2023年达标高职学校增加 21所，达标率较上年翻了一番多、提

高了 23个百分点。二是办学规模保持高位稳定。96所高等职业

学校（含 3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023年全日制专科招生数 42.83

万人、在校生 119.52 万人，职教本科招生数 1.24 万人、在校生

3.04万人。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顺利推进。三是高水平院校和

专业群建设成效明显。14所国家“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建设项目顺

利收官，31所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持续推进；311个省级高

水平专业群中，中期检查结果为优秀或良好的占比 80.7%。开展

2023年度高职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研制新一轮考核指标，

推动全省高职院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四是毕业生就业质量优。



2.中等职业教育。一是达标工作效果明显。印发办学条件达

标工程工作实施方案，坚持“一市一案”“一校一策”，组织各地瞄

准问题短板，完善达标工作方案。在常态化、全覆盖跟踪调研的

基础上，将达标工作纳入专项督导，实地督查推动。据初步统计，

达标中职学校增加 97所，达标率较上年翻了一番多、提高了 34

个百分点。二是办学规模稳定。中职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2023

年中职学校（不含技工院校，下同）招生数 33.65万人、在校生

96.51 万人，布局进一步契合区域产业发展。三是高水平中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稳步推进。推进 87 所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和 298 个

省级中职教育“双精准”示范专业建设，启动第二批“双精准”专业

验收工作，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四是连续多年保持高就

业率。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项目建设方面。部分用款单位项目库项目提前谋划、准备

不足，导致部分项目支出进度缓慢。

2.绩效目标方面。专项资金下达到地市和学校后进行二次分

配时，绩效目标要求有所放松，目标设置不够细化、清晰。

3.资金使用方面。部分用款单位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过于分

散，资金支出进度较慢，未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三、改进意见

（一）督促各地、各项目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下一年度安排

财政专项资金提前做好项目库入库工作，坚持“先定事项再议经

费、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后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执行”

的原则，带项目申请资金，按项目安排资金，提前做好项目规划，



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二）组织各地各校根据资金总体绩效目标，明确储备项目

的绩效目标，重点审核储备项目的绩效目标设置情况；在任务下

达时，组织各地各校结合资金投入情况编制年度工作计划，提出

合理、可行的考核指标。

（三）贯彻落实《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

资金管理办法》，督促各地各校完善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制度，

简化工作流程，严格执行项目资金使用方案，加快资金使用进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

价，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和预算安排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对由于工

作不力导致项目进展缓慢、绩效不达标，视情况实行缓拨、减拨、

停拨直至追回专项资金等措施。


